
【本報記者官文清廣州十四日電】新《消費者
權益保護法》未實施前，港人內淘購買到假貨時，
往往因權責不明而導致追責困難。再加上維權門檻
和郵遞成本高等問題，最終只能 「有苦難言」。對
於新《消法》正式實施，不少熱衷 「內淘」的港人
寄予厚望。

廣州暨南大學國際學院的大二港生小雅，數月
前便曾在網購時被人 「搵笨」。 「去年九月在網店
看中一條金吊墜，設計很好，價格也相對公道。」
小雅稱，此前她已有豐富的網購經歷，當初看到是
皇冠級網店便覺得誠信度較高，自己下訂時亦曾看
過眾多顧客的評論，感覺比較 「靠譜」。

誰料到手的吊墜不到兩天就變黑，小雅拿去金
飾店檢測時得知，該吊墜含金量遠低於網站所示。
知悉此事後小雅立即向網店反映問題並強調退貨，
誰料店主矢口否認，稱拆開包裝並已佩戴後不能退
貨。並將責任推卸在快遞公司身上，認為快遞公司

有可能 「調包」。
隨後小雅立即向當地消委會投訴，但豈料維權

路上 「一波三折」。 「因網店註冊地、網店平台和
快遞公司分屬三個不同省份，消委會作為社會團體
難以跨省監督，建議向警方和工商等部門反映情況
。」小雅稱，警方接警後稱該事件涉及虛假廣告和
欺騙消費者，讓她找工商投訴。但工商部門則為難
稱權責難以確定，再加上屬地情況複雜，建議她直
接找網絡平台反映。 「瞎跑了近一個月，最後仍找
不到明確的部門維權。」小雅感嘆。

對於新《消法》網購7天 「無理由退貨」這一規
定，小雅認為這一網購 「後悔權」，將令包括她的
權益得到更好保證，讓 「淘客」們發現貨不對辦可
及時更換避免損失，也對網店經營者的誠信經營提
出新要求。同時她亦希望新《消法》能明確網購平
台、網店和政府相關部門職責，降低維權門檻，讓
之前 「跑斷腿」仍維權無門的情況不再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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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的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 「
新《消法》」 ）15日起正式實施。相較舊法規，新
法對經營者的責任和義務更為明確，亦尤其重視對
網絡消費的權益保障，加大個人信息保護力度、並
確立網絡交易平台連帶責任等內容。其中被稱為消
費者 「後悔權」 的網購7天可 「無理由退貨」 條款備
受關注，亦將惠及眾多熱衷北上網購的港人。

【本報記者官文清、董謙君、夏薇十四日電】

【大公報訊】據新華網十四日消息：某地板旗艦店就明確聲
稱不接受 「無理由退貨」。店舖老闆說，網上購買地板的程序非
常複雜，多是分次付款，包裝、拆卸也十分麻煩，如果不是因為
質量問題，消費者要求退貨就無法接受，因為只是包裝、拆卸就
要耗費大量人工成本。還有賣家表示，內衣、耳釘等涉及個人衛
生的很多商品都不適合無理由退貨，而新消法都沒有對這些商品
作出規定。

不僅如此，不少商家認為， 「七天無理由退貨」對消費者的
誠信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一旦有消費者濫用 「後悔權」，店舖的
低成本經不起折騰。

在淘寶網經營服裝店的王女士說，即使在店舖公告中已明確
表示不退貨，但還有人以給差評威脅要求退貨。 「如果承諾
了無理由退換貨，可能會有人把店舖當成試衣間，找各種理
由退貨。」

同時，也有商家對新規的實施表示看好。在淘寶網經營重慶
土特產的葉女士說，她的網店早就承諾無理由退貨，假一賠十，
但真正要求退貨的顧客比例卻比較小。 「只要自己的產品質量過
硬，完全不用擔心消費者的選擇，相信新規會將銷售假冒偽劣產
品的商家驅逐出市場，讓消費者對網購更有信心。」

在網絡普及的當下，網絡購物成為普遍的消費方式。據艾瑞
諮詢《2013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分析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網
購市場交易規模達1.85萬億元，增長42%，而根據互聯網協會的
數據，內地網絡銷售的總額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也從
2006年的0.3%提高到2012年的6.3%。目前，內地的網購用戶數量
達2.42億人，即每7人中便有1人是網購用戶。此外，近兩年內地
大型網購平台淘寶及天貓香港用戶數也都保持了約2倍增幅，香
港用戶個人消費金額則增長超6成。

舊《消法》力不從心
隨着網絡消費的發展， 「網購容易，退貨難」的問題也隨之

產生，而如何保護消費者網購信息安全、保證客戶信息不被泄露
更受到廣泛關注，但制定於1993年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卻缺
少相關規定，在處理網購相關案件時明顯 「力不從心」，亟需補
缺。

網購的 「非現場性」導致消費者處於信息劣勢，難以直接了
解商品信息，部分商家為提高銷量在交易中搞虛假宣傳，而消費
者 「中招」之後退貨卻很麻煩。廣東省消委會日前就發布2013年
消費投訴情況報告指出，網絡購物因存在商品服務質量問題、過
度與虛假宣傳等問題而成為投訴重災區，當中不乏北上網購的港
澳居民。

對此，新《消法》明確網購七天內可 「無理由退貨」。該細
則指出，經營者採用網絡、電視、電話、郵購等方式銷售商品，
消費者有權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內退貨，且無需說明理由。但
私人定製、鮮活易腐和數字化等產品不適用無理由退貨，且消費
者退貨時應保證商品完好。

而針對網絡泄密較為嚴重的情況，新《消法》則加大了對消
費者的個人信息保護力度。在規定對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
的經營者負有的保密、補救義務的同時，對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
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並通過記入信用檔案、向社會公
布等方式增強對不法經營者的震懾力。

試用拆封仍可退貨
廣東省高院民一庭副庭長陳吉生告訴大公報，雖然此前不少

購物網站都自發做出了限時 「無理由退貨」的承諾，但由於缺乏
明確的法律依據，一旦產生糾紛，購物網站往往對 「無理由退貨
」提出諸多限制要求，令維權過程充滿不確定性。他指出，新《
消法》實施後，消費者7天內 「無理由退貨」將成為必須履行的
法定義務。經營者自設不公平、不合理退貨條件將不被承認。

但他亦提醒， 「無理由退貨」並不等於 「無條件退貨」，根
據法規 「消費者退貨的商品應當保持完好」。對於退貨中 「商品
完好」的界定，陳吉生表示，只要不是消費者的原因造成商品價
值明顯貶損的，均屬於 「商品完好」，如消費者為檢查、試用商
品而拆封的情況仍屬 「完好」。

【大公報記者夏微上海十四日電】網
購平台京東商城已於今年1月1日起率先施
行七日無條件退貨。如今，新《消法》全
面施行在即，已有兩月施行經驗的京東方
面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 「從目前監
控來看，客戶整體對京東的提前實施持正
向和歡迎的態度。從試行情況來看，個別
條款的施行細則還有待出台。」

京東方面舉例稱， 「網購商品種類繁
多，基本涵蓋零售業所有商品，對於耐用
品的範圍細則和7天無理由退貨的主商品
完整的界定，希望相關部門可以出台進一
步的實施細則，來明確尤其是對於附帶可
消耗性質，如抽獎券、附帶墨盒、電池等
附件的商品的完整性方面，用以規範消費
者與企業行為。」

另一方面，以新《消法》第四十四條
中規定的 「網絡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

應知銷售者或者服務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
費者合法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依法
與該銷售者或者服務者承擔連帶責任」為
例，很難排除不會出某些消費者惡意退貨
甚至狀告商家要求賠償的情況。

對此，陳乃蔚律師表示，新《消法》
亮點很多，但需要進一步研究出台細則的
地方也很多， 「以7天無理由退貨為例，
這個7天如何界定，是從買家發貨起算，
還是快遞簽收起算，還是說實際消費者拿
到貨打開貨算？另外，關於退貨也規定了
需包裝完好，那麼怎樣才算包裝完好？」
陳乃蔚稱， 「很多細節的地方，很多細則
需要在施行過程中不斷完善。」

此外，亦有多名商家和消費者表示，
法律的完善只是一個方面，市場的規範還
需要行業自律以及消費者自身的誠信，逐
漸培養出成熟的網購環境。

新《消法》賦消費者後悔權

新《消法》十大亮點
新《消法》施行在即，除了大眾熱議的 「網購7天

無理由退貨」 外，在不少專業人士眼中，是次新法亮點
頗多，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陳乃蔚律師在
接受記者採訪時梳理了如下十大亮點。

亮點一 經營場所需盡安全保障義務

賓館、商場、餐館、銀行、機場、車站、港口、影
劇院等經營場所的經營者，應當對消費者盡到安全保障
義務。 （第十八條）

亮點二 電商增加消費者 「後悔權」
除私人訂製、鮮活易腐等特別商品外，經營者採用

網絡、電視、電話、郵購等方式銷售商品，消費者有權
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內退貨，且無需說明理由。

（第二十五條）

亮點三 舉證責任倒置強化經營者義務

經營者提供耐用商品或者裝飾裝修等服務，消費者
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務之日起六個月內發現瑕疵，發生爭
議的，由經營者承擔有關瑕疵的舉證責任。

（第二十三條）

亮點四 明確 「霸王條款」無效

經營者不得……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
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
公平、不合理的規定，不得利用格式條款並借助技術手
段強制交易。 （第二十六條）

亮點五 明確保護個人信息安全

經營者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
、正當、必要的原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
式和範圍，並經消費者同意……必須嚴格保密。

（第十四條和第二十九條）

亮點六 首次賦予消協公益訴訟權利

就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支持受損害的消費
者提起訴訟或者依照本法提起訴訟……（第三十七條）

亮點七 定位網購平台提供者責任

網絡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銷售者或者服務者的
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繫方式的，消費者可以向網絡
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賠償…… （第四十四條）

亮點八 消費者欺詐賠償 「退一賠三」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

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
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

（第五十五條）

亮點九 代言虛假廣告明星負連帶責任

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個人……向消費者推薦商
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應當與提供該商品或
者服務的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 （第四十五條）

亮點十 精神損害賠償首次入法

經營者侵害消費者的人格尊嚴、侵犯消費者人身自
由或者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依法得到保護的權利的，應
當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並賠償
損失。 （第五十一條）

【大公報記者夏微整理】

京東先行兩月 期待完善細則

商家嘆低成本經不起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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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警方繳獲的網店銷售的假貨
大公報記者官文清攝


